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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服务条款 

 

欢迎申请使用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本系统将尽可能为您提供快捷﹑方便﹑安全﹑可靠

的电子邮箱服务。请您在向本单位企业邮箱管理员申请电子邮箱之前，仔细阅读并接受这些

服务条款。 

 

一、用户须知 

 

1) 用户自行配备上网所需设备。 

2) 在注册时，个人用户应当按照注册提示填写详尽、准确、真实的个人资料信息。 

3) 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提醒个人用户妥善管理自己的帐号及密码。一旦注册成功，将得

到一个密码和帐号。个人用户应对帐号和密码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用户可自行决定改

变密码。若发现有任何非法使用自己的帐号或存在安全漏洞的情况，应立即通知中国

科学院邮件系统管理员。 

4) 提醒个人用户：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不会主动要求用户提供密码，除非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遇到困难，主动向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要求协助加以解决，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

要求用户提供密码以帮助处理问题。如果用户收到任何自称系统管理员而索取用户密

码的信函，请不要回复并应即告知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管理员。 

5) 在个人用户资料信息发生变动后，应当及时更新自己的注册信息。 

6) 个人用户输入的注册信息将作为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举行有关活动、进行客户支持认

可，以及涉及法律事务时的有效用户身份信息。 

7) 若个人用户提供的个人资料信息不准确，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不保证用户的权益会得

以实现，同时本系统保留终止用户使用邮箱服务的权利并不给予任何补偿。 

8) 用户应清楚的知道，超出系统存储量限制将会造成邮件丢失。因此，中国科学院邮件

系统不对超出存储量而造成的电子邮件的删除或储存失败负责。本系统目前提供给用

户的邮箱存储容量为 50兆。 

9) 用户在使用邮箱的同时，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会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用户服务条款

的修改、服务升级或其他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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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用户责任 

 

个人用户对所发布邮件的内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对服务的使用，应满足所有适用于邮

件服务的地方、国家和国际法律以及互联网等方面的规定。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及其实施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任何及所有的规定，并对您以任何方式使用服务的任何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全部

责任。 

2）使用邮件服务不作非法用途，遵守所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3）不干扰或混乱网络服务。 

4）遵守所有使用邮件服务的网络协议、规定和程序。 

5）遵守互联网道德规范： 

包括：用户不能利用邮件服务作连锁邮件、垃圾邮件或分发给任何未经允许接收信

件的人；不能上载、张贴、发送或以其他形式传输任何未经请求或授权的广告、推

广材料等。用户须承诺不传输任何非法的、骚扰性的、中伤他人的、辱骂性的、恐

吓性的、伤害性的、庸俗的，淫秽等信息资料。另外，用户也不能传输任何教唆他

人构成犯罪行为的资料；不能传输道德规范不允许或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不能传

输任何不符合地方、国家和国际法律、道德规范的资料。不得未经许可而非法进入

其它电脑系统。若用户的行为不符合以上的服务条款，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将暂时

停止该用户服务帐号。 

6）个人用户利用邮件服务进行任何违法或侵权行为，由用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与中

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无关。如因此造成损失的，用户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有限责任 

 

1） 对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务中断或其它缺陷，包括由于线路问题导致的邮件无法正

常收发，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不承担责任，但将尽力减少因此而给用户造成的损失

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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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非用户过错中止提供服务，或因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的合作伙伴的过错，而造成

电子邮箱不能提供正常的服务，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将在最短的时间内加以协调解

决，力争在尽快恢复正常服务。 

3） 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对任何直接、间接、偶然、特殊及后续的损害不负责任，这些

损害来自（包括但不限于）：不正当使用电子邮箱服务，在网上购买商品或服务，在

网上进行交易，非法使用电子邮件服务，或用户传送的信息有所变动。 

 

四、保守用户隐私 

 

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尊重用户个人隐私，不会在未经合法用户授权时，公开、编辑或透

露用户资料及其邮件内容，除非符合以下五种情况之一：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机构、公安部门及其它国家机关的要求及根据相应的法律

程序要求； 

2. 维护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的商标所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3. 在紧急情况下竭力维护用户个人、其他社会个体和社会大众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4. 用户亲自授权的情形下； 

5. 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相关的要求； 

 

五、服务条款的完善和修改 

 

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会根据互联网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变化，不

断地完善和修改服务条款。 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有权随时修改服务条款，个人用户如要继

续使用邮箱服务，有必要对最新的服务条款进行仔细阅读和重新确认。当发生有关争议时，

以最新的服务条款为准。如果用户明确表示不同意服务条款的不时修改，用户有以下权利： 

 

1） 不再使用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的电子邮箱服务。  

2） 如果用户不作出任何反应表示并继续享用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的电子邮箱服务，则视为

自动接受服务条款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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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声明 

 

本服务条款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用户和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一致同意服从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院管辖。若任何服务条款与法律相抵触，那这些条款将按尽可能接近的方法重新

解释，而其它条款则保持对用户产生法律效力和影响。个人用户与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达成

服务使用协议时，必须要得到用户的书写确认。 

 

个人用户只有无条件接受以上所有服务条款后，才能申请使用中国科学院邮件系统的电

子邮箱。 


